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国市监处〔2018〕20号

当事人：高济医药有限公司

住  所：北京市东城区环球贸易中心B座1602室

根据《反垄断法》及《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，本机关于2018年7月2日对高济医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高济医药）收购河南百家好一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河南好一生）100%股权涉嫌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进行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高济医药收购河南好一生100%股权构成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，但不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效果。本机关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，向高济医药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证据、处罚内容，以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权、申辩权和要求听证权。高济医药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。本案现已调查、审理终结。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交易方。

收购方：高济医药。高济医药于2017年在天津市设立，（略）。主营业务包括：药品零售，医疗器械、日用百货批发兼零售，通过关联企业在（略）等地开展药品零售业务。2016年，高济医药全球营业额为（略），中国境内营业额为（略）。

被收购方：河南好一生。河南好一生于2004年在河南省洛阳市注册成立，最终控制人为（略）。河南好一生主要在河南省从事药品零售业务。2016年全球和中国境内营业额均为（略）。

（二）交易概况。

2017年9月13日，高济医药与史铁军、惠红宾、刘芹签署《股权购买协议》，以（略）收购史铁军、惠红宾、刘芹持有的河南好一生100%的股权；交易后，高济医药取得河南好一生单独控制权。2017年9月29日，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登记。

二、违法事实及理由
（一）本案构成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。

该交易系股权收购。2017年9月13日，高济医药收购河南好一生100%的股权，取得河南好一生单独控制权，属于《反垄断法》第二十条规定的经营者集中。高济医药2016年度全球营业额为（略），中国境内营业额为（略）；河南好一生2016年度全球和中国境内营业额均为（略），达到《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》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，属于应当申报的情形。2017年9月29日，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登记，此前未依法申报，违反《反垄断法》第二十一条，构成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。

（二）本案不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效果。

本机关就高济医药收购河南好一生100%股权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进行了评估。评估认为，该项经营者集中不会产生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效果。

三、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
根据上述调查情况和评估结论,本机关根据《反垄断法》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和《暂行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, 对高济医药处以4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高济医药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根据本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携缴款码到12家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（工、农、中、建、交、中信、光大、招商、邮储、华夏、平安、兴业）任一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交纳罚款。缴款码：（略）。

高济医药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市场监管总局

2018年12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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